衢江科〔2007〕8号

关于加强机动车辆使用管理的通知
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做到合理用车，安全用车，节约费用，提高车辆使用效率，现就加强本单位机动车辆使用管理事项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组织，加强领导

局（科协）建立车辆管理小组，由张明坤同志任组长，秦耀光、龚诗龙同志任副组长，王明亮、董梅珠、吴志敏同志为组员。车管小组具体负责对车辆调度、定点维修等日常监督管理。王明亮同志负责组织驾驶员业务学习、开展安全教育，督促履行职责，以及协助办公室主任预审维修费用等。
二、车辆的调度及派车原则

1、 车辆调度。局（科协）机关车辆，上班时间由办公室调度，保证车辆有效运行。业余时间出车需报经局主要领导同意。
2、 派车原则。重点保证局领导公务用车，单位其他工作人员有特殊情况时由办公室调度派车。

3、 上下班接送。正常情况下，局（科协）领导上下班由单位驾驶员接送，其他人员无特殊情况一般不接送。

三、车辆日常管理
1、出车登记。驾驶员要做好出车记录台帐，每次出车要登记时间、路线（起讫地点）和用车人，每月末在报批行车里程补贴时，一并将记录情况交有关领导审阅。

2、实行定点停放制度。当日用车结束后一律进车库或按指定地点停放。

3、车辆维修。所有车辆实行定点维修，否则，不予报销。

4、车辆保洁。注重车辆保养，做到勤擦洗，勤检查，保持车容整洁，车况良好。

5、用车纪律。做到“五不准”：即不准利用职务之便用公车为家属、子女、亲友提供便利；不准用公车操办婚丧喜庆事宜、接送子女上学、外出旅游；不准将本单位的公车借给他人驾驶；不准用单位车辆私自学习驾驶技术；不准私驾公车。

四、驾驶员岗位职责

1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，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驾驶技能。自觉履行工作职责，遵守职业道德，遵守保密纪律，做到平等待人、礼貌行车，厉行节约。按规定积极参加局机关各项政治学习和有关活动。

    2、坚持安全第一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操作程序，严禁带故障出车和违章开车。

3、严禁擅自出车，公车出借。

    4、坚守岗位，服从调度。驾驶员出车回来后，要及时告知调车领导。不出车时，一律在自己办公室上班待命。严格遵守局各项规章制度，上班时间严禁玩游戏、打牌等。业余时间，要以工作为重，服从局安排的公务用车。病假、事假按局有关制度执行，无故不上班以旷工论处。

5、因外出发生交通事故的，应保护现场，并及时报告保险公司、当地交警部门和局办公室，事后以书面形式写出事故经过情况；停放的车辆被毁损的，要及时向局办公室、保险公司和当地派出所报案。

6、驾驶员业余时间也要保证通讯工具正常畅通。

五、车辆维修和费用报销制度

1、车辆维修报批制度。500元以下的小额维修事前须报经局办公室主任批准；500元及其以上的维修，事前要经局办公室主任审核，并报经局长批准。否则，不予报销维修费用。

2、报销车辆相关费用，须先经局办公室主任初审，由局长审批后报销。

    3、行车里程补贴和出车补贴。行车里程补贴按当月实际行车里程，以每公里0.05元计发；出车补贴按实际出车天数，以每天4元计发。由单位财务人员稽核，经局办公室主任初审，由局长审批后报销。

4、车辆保洁费。每年一次性发给车辆保洁费300元，不再报销车辆清洗相关费用。

5、违章报销。驾驶员如因超速行驶、闯红灯、车辆违章停放等被交警部门予以经济处罚的，采取限额报销办法，全年1000元以下罚款的由单位据实报销，超出的由驾驶员自负。

6、铺垫资金。每年年初，预付驾驶员铺垫资金1000元，作为日常加油、过路、小额维修等开支，铺垫资金年终结算一次。

    7、费用公开。每辆车的修理费、汽油费、过路过桥费、违章处理罚款等要按区政务公开规定定期公开。

六、奖惩

1、行车安全奖：全年行车安全，未发生各类交通事故的，年底一次性发给行车安全奖500元。

2、其他奖金、福利：按局有关规定计发。

3、驾驶员擅自将公车出借他人使用，经查实，立即终止劳动用工合同，予以辞退。擅自出车，第一次扣100元；第二次扣200元；第三次予以辞退。擅自出车期间，若发生交通事故的，其责任和费用均由个人承担。

4、驾驶员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的，驾驶员本人负有事故责任的，除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部分外，其余按个人10%的金额赔偿，结案时一次性付清，并扣除当月的月度考核奖。

5、驾驶证因违章被暂扣的，取消当月考核奖。

上述规定从2007年6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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